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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人事厅关于2007年全省考试录用公务员有关问题的通知

鲁人办发［2007］47号各市党委组织部、市人事局，省直有

关部门： 根据我省各级机关的编制空缺情况和工作需要，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公务员考试录用的有关规

定，经省委、省政府同意，确定采取公开考试、严格考察、

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办法，组织实施2007年各级机关考试

录用担任主任科员以下非领导职务公务员的工作，并从在基

层工作的选调生中考选部分工作人员。为了确保本次考录（

选）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考录(选)

范围和条件 报考人员须具备公务员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公务员

基本条件，并符合拟任职位所要求的下列条件： 1、年龄在18

周岁至35周岁之间（1972年1月1日至1989年1月1日期间出生）

。 2、大学本科毕业以上文化程度，或大学专科毕业满两年

，且均具有山东常住户口（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2007年应届

本科以上毕业生户口不限）。 已具备公务员身份的人员不能

报考；报考人员不能报考与本人有应回避亲属关系人员所在

部门或单位。定向、委培应届毕业生报考，须征得定向、委

培单位同意。中小学教师报考，须经县以上教育行政主管部

门同意。曾受过刑事处罚和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在2005年

、2006年各级公务员招考中被公务员主管部门认定具有考试

作弊行为的人员，被辞退未满五年的公务员，现役军人，在

读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非应届高校毕业生，以及法律规定不



得录用为公务员的其他情形的人员，不能报考。 全省各级机

关面向社会招考的，除因职位特殊经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审

核批准外，不得对报考人员的学历性质、地域、户籍等方面

加以限制。 省、市级机关从选调生中考选补充工作人员的报

考条件为：思想政治素质好，自觉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工作扎实，肯于吃苦，甘于奉献，工作创新意识强，能

干事创业，实绩突出。有较强的组织纪律观念，清正廉洁，

作风正派，群众威信高。具有大学本科毕业以上文化程度、

年龄在32周岁以下（1975年1月1日以后出生），在基层工作

两年以上（2005年以前毕业的选调生，含2005年），身体健

康。 法院、检察院、公安、监狱劳教系统招考公务员的资格

条件和报名办法，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二、录用计划 今年编

制公务员录用计划的原则，一是严格按照编制定员补充，凡

安排录用计划的单位，一律控制在核定的行政编制以内。二

是优化公务员队伍结构，充实基层公务员队伍。三是与贯彻

实施公务员法相衔接，对公务员法实施以前已经列入参照、

依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事业单位，现没有明确参照公务员法

管理的，不安排录用计划。 各市、各部门考录公务员，必须

在行政编制定员内、按照省统一下达的录用计划进行（具体

录用计划见附件1-8）。各市公务员主管部门要根据录用计划

和本通知规定，统一制发本市的招考简章，报省委组织部、

省人事厅审核同意后发布。省直机关的招考简章，由省委组

织部、省人事厅制发。招考简章内容包括：用人部门和职位

、录用人数、资格条件、报名办法、考试录取办法及其他相

关事项。省、市级机关招考普通管理职位工作人员的，按部

门组织报考，不再分具体职位；县级机关相同职位，可予以



适当归并，在县（市、区）范围内统一竞争；专业性较强的

招考职位，经市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可对报考人员作

出所学专业方面的报考限制，不再进行专业考试。报考专业

条件要明确、具体，易于操作和界定，并对是否允许相近专

业人员报考作出规定。对最终确定的报考人数达不到计划录

用人数3倍的招考部门或职位，计划录用1人的，原则上取消

录用计划；计划录用2人以上的，按１：３的比例相应核减录

用计划。 在省、市、县机关的录用计划中，除专业性较强的

岗位外，从选调生中考选工作人员的数量，原则上应占录用

计划的50%。省垂直管理部门市级机关选调生录用计划，由

有关市委组织部会同用人部门协商确定。各市的具体考选方

案，报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审核备案。 录用计划一经确定

并向社会公布，未经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批准，不得擅自

变更。 三、报名与资格审查 报名与资格审查工作，按以下程

序进行: （一）报名 为方便报考人员报考，今年省直机关面

向社会招考的报名工作，采取统一时间、网上报名、网上收

费的方式进行。 报名时间：2007年 3月21日－25日。 查询时

间：2007年 3月22日－27日。 具体办法是： （1）个人报名：

报考人员登陆指定的报名网站，如实填写、提交相关个人报

考信息资料。每人限报一个部门和职位，报考人员在资格初

审前多次登陆填交报考信息的，后一次填报自动替换前一次

填报信息。报名资格一经用人部门初审通过，不能更改。 

（2）单位初审：用人部门要指定专人负责资格初审工作，在

报名期间(节假日不休息)查看本单位的网上报名情况，根据

报考人员提交的信息资料，对前一天的报考人员进行资格初

审，并在网上公布初审结果。对符合报考资格条件的，不得



拒绝报名；对不符合报考条件而未通过初审的人员，要说明

理由；对报考材料不全的，应注明缺失内容，并退回报考者

补充。如果用人部门在2个工作日内（不含报名当天），未对

报考人员信息进行处理，则视为初审通过。网上报名期间，

用人部门应公布咨询电话，并安排专人值班，回答报考人员

的咨询。有条件的用人部门，可以组织人员进行网上在线咨

询和交流。对通过资格初审的人员，用人部门应留存报考者

的报名信息，以供资格审查时参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